（结构）专业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项目一期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5-00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1. 地下室顶板标高7.70m(黄海高程，余同)周边道路标高7.10m~6.50m，尤其是西侧地下室部分墙壁有1.30m没有土的侧向约束，2#和5#楼与商业楼相连处，墙壁没有土的侧向约束，对结构按大底盘整体考虑条件欠缺，有安全隐患，所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规范要求。2#和5#楼与商业楼相连处，商业楼应退让一定距离后设挡土墙，在与地下室外墙侧壁间应填土侧限，并提供挡土墙的计算书。

三.强制性标准

1. 地下室挡土墙在有框梁搁置处设的暗柱，因为该处受力很大，柱配筋应按计算配置，并提供计算结果。

2. 地下室外挡土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配筋率宜满足JGJ3-2010-12.2.5条≮0.30%规定。

四.设计深度

1. 44~46交D轴抬柱，此处抬柱框梁、框柱均应参照JGJ3-2010-10.2.7、8、10、11条规定加强，不一一例举，请设计检查其余同类结构构件并回复核查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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